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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3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瑞华审字[2014]第 01970106 号），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

知》的要求，现将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对 2013 年末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发现存在账实不符的情形，实物

少于账面的差异金额为 126,853.54 万元，且应付账款函证结果存在较多不符情

况。在存货盘点结果初步清理、收集及核对相关业务证据并加以判断的基础上，

公司对账实不符的存货进行了相应会计处理，并对毁损、报废及待修复物资计提

了 45,698.10 万元的存货跌价准备。 

2、公司 2012 年度和 2013 年度连续两年出现较大金额的亏损，其中母公司

2012 年实现利润总额-71,011.26 万元、2013 年实现利润总额-331,244.50 万元。

公司基于对未来经营状况的判断，对 2013 年末母公司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确认了

递延所得税资产 32,924.13 万元。 

3、公司于 2013 年自查 2011 年度财务报告会计差错并进行了披露和更正，

2013 年 5 月 29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书》（稽查总队调查通

字 131074 号）；2014 年 1 月 12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

调查通知书》（稽查总队调查通字 140084 号）。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

调查，截至目前，中国证监会正在调查，尚未产生结果。 

二、注册会计师对该等事项的基本意见 

注册会计师认为： 

1、华锐风电公司对 2013 年末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发现存在账实不符的

情形，实物少于账面的差异金额为 126,853.54 万元。华锐风电公司在存货盘点

结果初步清理、核对及收集相关业务证据的基础上，对账实不符的存货按照初步

判断形成的原因进行了相应会计处理，并对毁损、报废及待修复物资计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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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98.10 万元的存货跌价准备。因存货盘点结果的清理核对尚未完成、相关证

据材料正在收集之中、损坏待修复物资的可使用价值或预计修复成本正在核定之

中，因此我们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实施必要审计程序，对于盘点结

果以及基于盘点结果基础上的会计处理所影响的资产减值损失、销售费用、管理

费用、营业外支出等科目我们无法确认。我们在对应付账款进行函证时发现存在

较多往来不符的情形，鉴于华锐风电公司薄弱的内部控制，我们也无法实施替代

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2、华锐风电公司 2013 年末基于对未来经营状况判断的基础上，在母公司

财务报表确认了递延所得税资产 32,924.13 万元。由于华锐风电公司已连续两年

出现较大金额的亏损，其中母公司 2012 年实现利润总额-71,011.26 万元、2013

年实现利润总额-331,244.50 万元。因无法对华锐风电公司未来的盈利情况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无法确定该事项对华锐风电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是

否恰当。 

3、华锐风电公司 2013 年 5 月 29 日、2014 年 1 月 12 日分别收到中国证监

会“稽查总队调查通字 131074 号”、“稽查总队调查通字 140084 号”《立案调

查通知书》，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华锐风电公司进行立案调查。截至审计报告签发

日，证监会立案调查工作尚未结束，我们无法判断证监会立案调查结论对华锐风

电公司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1502 号——非标准意见审计报告》的相关

规定，我们对华锐风电公司上述事项发表了保留意见。 

 

三、董事会说明 

1、董事会同意注册会计师对存货有关事项的意见。公司于 2013年下半年进

行存货盘点时发现存货盘点数据与账面差异较大，存货管理制度的执行存在问

题。为此，公司及时采取整改措施，组织了多次存货盘点及资料复核工作以查明

原因，并针对客观盘点结果进行了相应处理。董事会将带领管理层，继续在现有

工作成果的基础上，尽快完成存货盘点的清理核对、相关证据材料的补充收集、

损坏待修复物资的可使用价值或预计修复成本的核定以及后续处理工作。同时，

董事会责令管理层启动问责机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同时严格遵循存货管理相

关制度、流程，加大人力、物力投入，强化人员培训教育和监督考核，确保存货




